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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
会人士透露，中国音集协的收
费行为本身存在一些天然问
题。比如音集协所获授权的
只有目前大陆歌曲曲库的 1/3
左右，交费并不能解决所有曲
目的放映问题。

资料显示，中国音集协
2008年正式成立，是经国家版
权局批准成立的我国唯一音
像集体管理组织，依法对音像
节目的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实
施集体管理。

2005年文化部和国家版
权局先后推出了各自卡拉OK
使用音乐作品和MV作品的版
权收费方案。中国音集协后
来以公告的方式，统一各地的
版权费收费标准，提出每个卡
拉OK包间一天 12元，被许多
企业认为是一种行业协会垄
断行为而遭到抵制，实际执行
情况不理想。

2009年，央视曾报道 2年
间中国音集协向卡拉OK企业
收取了8000万元的版权费，但
分配情况不明，再次引起争
议。据悉，这笔费用中国音集
协等单位从中收取 30%的管
理费，层层“扒皮”之后，作为
创作者的词曲作者，仅仅只能
拿到不超过40%的报酬。

有司法界人士认为，由于
该类行业协会批准门槛严苛，
中国音集协相当于半官方性
质，其服务功能难以形成有效
竞争，将与保护歌曲原始权利
人知识产权的初衷背道而驰，
甚至成为获取暴利的机构。
而国外类似音集协等行业协
会一般不止一个，会存在竞
争，才能起到真正保护知识产
权权利人权益的作用。

(据南方都市报)

广州KTV因侵权
遭大规模索赔
被音集协频频告上法庭，仅南沙区法院去年
就受理596宗，KTV多败诉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
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
往往在获得唱片公司授权
后，再委托律师、公证员，一
晚上转战多家KTV，喝着啤
酒唱着歌，就把证据给取
了。官司打到法院，KTV商
家十有八九面临败诉结局。

由于在法律上 KTV商
家未经许可播放歌手MV营
利，的确侵犯了音像作品的
放映权，维权方不仅胜诉率
高且获利不菲，导致该类纠
纷案件迅速上升，在娱乐行
业引发不小动荡。广州两
级法院通过审判发现，针对
KTV的维权案件虽有利于
知识产权保护，但依然存在
不少待规范的问题。

广州中院知识产权庭
法官王维前日披露，2013年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
协会在广州范围内的卡拉
OK娱乐场所提起了大批维
权诉讼，其中仅南沙区法院
去年就受理该机构发起的
维权官司 596件，被告的卡
拉OK经营场所达30家。

据广州中院知识产权
庭庭长黎炽森介绍，中院近
年来受理该类纠纷的二审
案件也在迅速上升。2011
年为 6件，2012年为 17件，
2013 年为 125 件。今年仅
到 4月初，广州中院就已受
理该类二审案件144件。

王维法官梳理了类似
维权活动的发展史。“最早
是在2006年前后，香港的华
纳唱片等公司到大陆来维
权，一首歌索赔 1元。”王维
称，那时唱片公司主要是为
了通过官司，厘清法律关系
形成示范。后来随着政府
越来越强调知识产权保护，
2008年中国音集协经国家
版权局批准成立，获得歌曲
权利人的授权后开始向卡
拉OK经营者收费。

“在付费标准上分歧较
大，近年来谈不拢导致双方
对抗激烈程度增加，闹到法
院的案子就多了。”王维
称。经过多年审判，关于歌
曲、MV的放映权等问题，在
法律关系认定上已经不再
复杂，大量类似案件的涌
入，对司法资源形成了浪
费。

南沙区法院的一份判决书记
载了这样一个故事：2012年 10月
26日晚，位于广州市大学城商业
区的一家名为“KBOX”的卡拉OK
经营场所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
人。广州律师邓某和几名同行人
员，进入该 KTV二楼一间叫“浙
大”的包间消费。不过他们并没

有忙着点歌，而是由同行人员中
北京某公证机构的一名公证员先
检查了用于保全证据的录像设
备。在确认录像设备存储空间为
空白后，律师和同行人员才在点
歌器上点播了十首歌曲，并用录
像机同步录像、拍照取证。

公证人员监督了点歌与录像

的全过程。消费结束后，邓律师
向KTV经营商家索取了发票。律
师回到驻地后，又在公证人员的
监督下，将录像设备与笔记本电
脑相连，其后将拍到的内容刻录
成光盘三张。邓律师为此支付了
公证费 1000 元，而一行众人在
KTV的消费费用总共为300元。

2013年，邓律师和另一名同
事作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
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的代
理人，参加了音集协起诉上述
KTV经营者广州名浩娱乐有限公
司的官司。

原来，在邓律师和公证人员
当晚于上述 KTV点播的 10首歌
曲中，有一首系歌手组合凤凰传
奇演绎的《自由飞翔》。证据显

示凤凰传奇的这首《自由飞翔》
MV，相关权利已经被佛山某唱
片公司买断，未经授权不能使用
和翻唱。

其后，佛山的唱片公司又在
2008年与中国音集协签订了协
议，授权音集协可以在遭受侵权
时进行维权。上述在广州大学城
KTV发生的一幕取证故事，即是
由中国音集协委托律师发起。

本案的原告中国音集协称，
该KTV经营商家未经授权，就在
点歌器里提供凤凰传奇《自由飞
翔》MV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作品
的放映权，故提出索赔5230元。

据悉，中国音集协针对大学
城“KBOX”经营者所在的广州
名浩娱乐有限公司发起的索赔官
司，分 10首歌一共发起了 10宗
官司。

案件审理中，南沙区法院根
据《著作权法》，认定涉案的凤凰
传奇所演绎的MV属于音像作品
性质，中国音集协经佛山的唱片
公司授权，可以提起维权官司。

法官同时认为大学城KTV经

营商家未经授权，也未支付相应
的版权费用，就用该作品来营利，
侵犯了作品的放映权，故应当停
止侵权，赔偿损失。

法官最终综合考虑歌曲的知
名度、KTV的经营规模、侵权方式

和时间，以及律师维权的合理费
用等因素，判令KTV所在公司广
州名浩娱乐有限公司停止侵权，
在点歌器里删除《自由飞翔》等
MV，每首歌赔偿中国音集协1600
元。

针对从审判中发现的问题，
2013年广州中院向广州市文广新
局发出司法建议，希望进一步加
强对辖区内卡拉OK娱乐场所的
执法与检查力度，对侵权行为进
行调查处理。

同时要与相关行业协会进行
沟通，引导卡拉OK企业合法经
营。另外，针对收费纠纷愈演愈
烈的态势，建议相关机构与中国

音集协进行沟通谈判，促成音集
协与广州卡拉OK娱乐场所之间
实现共赢。

广州市文广新局在复函中表
示，由于中国音集协长期以来独
家行使卡拉 OK版权收费职能，
单方面制定收费标准，不接受卡
拉OK业主的意见和建议，导致
纷争不断。广州市文化娱乐协会
曾多次与中国音集协就收费标准

进行交涉谈判，但至今无法达成
共识。

广州市文广新局称，下一步
他们将指导相关文化娱乐业协会
等组织，继续与中国音集协谈
判，以求适当调整版权使用费标
准。这样不仅有利于著作权保
护，也有利于娱乐业的持续发展
和社会稳定。

■质疑

音集协两年入账八千万
分给创作者却不足四成

■争议

“单方制定收费标准致纷争不断”
广州市文广新局建议适当调整收费标准

KTV败诉一首歌赔1600元

将KTV告上法庭一首歌索赔5000元

■个案

律师带着公证员到KTV唱歌取证

近两三年来，广州多个地区的卡

拉OK经营商家越来越对一个问题感

觉到头疼。一些红遍大江南北的歌

曲，原本可以在KTV里“免费使用”，现

在不仅有唱片公司找上门来要收版权

费，一家名为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

理协会的机构，也频频在广州地区针

对KTV商家发起索赔官司。


